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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4月20日，全市统一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三项行动”以来，各区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重点企业结合各自实际，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行动，成效明显。
全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有声有色
市安监局加强各级各类人员培训力度。为确保教育培训真正落到实处，专门成立南京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大力推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规范化建设，教学、课时、考试、证书发放“四统一”要求，加强各级各类人员安全培训工作。年初以来，全市共培训各级企业负责人、安管人员、街道、社区安全员15763人次，培训各类特种操作人员82470多人次，组织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210多场次，直接受众近35万人。

市总工会“十个一”推进职工全员安全教育。紧紧围绕“安康杯”竞赛活动主题，在全市各厂矿企业组织开展“十个一”活动。即，读一本安全生产知识的书；提一条安全生产建议；查一起事故隐患和违章行为；写一篇安全生产体会；做一件预防事故的实事；看一场安全生产录像或电影；接受一次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忆一次事故教训；当一天安全检查员；开展一次安全生产签名活动。目前，全市共有1200多家企业，80余万职工参加“安康杯”竞赛活动。

市市政公用局大力宣贯《南京市燃气管道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南京市燃气管道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2009年2月3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4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首次将建立街道、社区燃气安全管理机制及清除燃气管线上的建、构筑物的责任以政府规章的形式落实给各属地区政府，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的职责；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应履行的职责，首次将建立地下燃气管线地理信息系统和设置警示标贴以及标贴的形式、设置方法等给予明确。为抓好《办法》宣贯工作，市市政公用局分别召开各区县安监局、管道燃气企业、各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会议，及时组织宣贯，同时，又组织人员深入到燃气企业进行宣贯，在全市掀起一个自觉学用规章的热潮。
市质监局加强特种设备安全宣传。连日来，围绕国务院新修改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市质监局通过宣传特种设备安全和节能制度，展示特种设备质量安全对经济、民生的重大作用，宣传典型事故案例，普及特种设备安全、节能基本知识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大力宣贯。截至目前，已经举办各类培训6期，受训人员1000人；专题讲座4场；同时，围绕省局发布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准则》地方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宣传规范管理、责任管理、制度管理。通过培训、讲座，有效地促进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知识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区县动态】

雨花台区宣传教育行动扎实有效。一是制定全年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加大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范围，计划全年培训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3000人，目前已培训各类人员1000人。二是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专项检查。全区各街道安监办共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000多家，区安监局抽查40多家，对未参加培训的单位进行了教育并列入培训计划，对拒不参加培训的单位将按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三是开展安全知识进基层活动。分别在铁心桥、西善桥、开发区、宁南、梅山等街道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特种设备安全知识讲座、建筑施工安全知识讲座等，培训人员达1000多人。四是联合多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宣传。多部门联合先后开展了“送安全进工地”活动、“送安全进校园”活动、“安康杯”竞赛、“安全伴我行”演讲比赛以及“青年安全示范岗”活动，全力营造全社会“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
报：省安委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健，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玉银，市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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